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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監理報表

公司：XX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xxx年MM月DD日

姓名 簽章

(財務)主管

(精算)主管

      主管

      主管

      主管

註:依各報表負責主管填列。

聲明書

    謹根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會計處理及業務財務資料陳報辦法」第九條規定彙編本報

表，茲特聲明本報表所填各項資料，均係依照有關說明及實際情形填報，詳實無訛，如有

虛偽不實或故意為漏填情事，有關單位主管，願受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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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xxx年MM月DD日

公司：XX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元

本期 上期 本期 上期

資產 負債

1. 現金及約當現金 1. 保險合約負債(註5)

2. 保險合約資產(註1) 2. 再保險合約負債(註6)

3. 再保險合約資產(註2) 3. 其他負債

4. 其他應收款 4.   暫收及待結轉款項(註7)

5.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
5.   特別準備(註8)

6.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6.   其他(註9)

7.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

資產

8. 其他資產

9.   暫付及待結轉款項(註3)

10.   其他(註4)

11. 資產合計 0 0 7. 負債合計 0 0 

（註1）

（註2）

（註3）

（註4）

（註5）

（註6）

（註7）

（註8）

（註9）

負債第5項係包含以純保費基礎提存之特別準備金及以業務費用基礎提存之特別準備金。

負債第6項係指如有屬本保險之負債，未能列入以上各負債項目時，列入本項目。

資產第2項之數字係指保險合約之組合於計算剩餘保障負債所提存之未滿期保費準備金及計算已發生理賠負債所

提存之賠款準備金，應以資產所表達之部分。

資產第3項之數字係指再保險合約之組合於計算剩餘保障資產所提存之未滿期保費準備金及計算已發生理賠資產

所提存之賠款準備金，應以資產所表達之部分。

資產第9項係指暫付及待結轉款項中僅包含特別補償基金所支付款項。

資產第10項係指如有屬本保險之資產，未能列入以上各資產項目時，列入本項目。

資產第1項之數字係指保險合約之組合於計算剩餘保障負債所提存之未滿期保費準備金及計算已發生理賠負債所

提存之賠款準備金，應以負債所表達之部分。

資產第2項之數字係指再保險合約之組合於計算剩餘保障資產所提存之未滿期保費準備金及計算已發生理賠資產

所提存之賠款準備金，應以負債所表達之部分。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資產負債明細表

項目
金   額

項目
金   額

負債第4項係指暫收及待結轉款項中僅包含暫收追償款。

(格式一～(1))(格式一～(1))



(格式一～(2))

公司：XX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元

本期 上期

保險服務結果

1.保險收入 (註1)

2.保險服務費用 (註2)

3.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收益或費損   (註3)

4.保險服務結果合計 (=1.+2.+3.) 0 0

財務結果

5.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   (註4)

6.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財務收益或費用   (註5)

7.財務結果合計 (=5.+6.) 0 0

其他營業結果

8.其他營業成本-利息收入

9.其他營業成本-特別準備淨變動

10.其他營業結果合計 (=8.+9.) 0 0

(註1)

(註2)

(註3)

(註4)

(註5)

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係指直接承保業務及再保險分入業務因貨幣時間價值、貨幣時

間價值變動之影響及財務風險、財務風險變動之影響。

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財務收益或費用係指所持有之再保險分出業務因貨幣時間價

值、貨幣時間價值變動之影響及財務風險、財務風險變動之影響，包括依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第十七號衡量之外幣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因匯率變動之損益。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收入成本明細表

項目

民國xxx年MM月DD日

保險收入係源自直接承保業務及再保險分入業務之服務所提供，應反映保險人就該

等服務而換得之預期有權取得之對價，係採保費分攤法衡量所認列之保險收入。

保險服務費用係源自直接承保業務及再保險分入業務之服務所提供，應反映保險人

就該等服務而產生之理賠及費用，包括下列項目：

1.與已發生理賠負債之變動有關之金額，如已發生理賠(排除投資組成部分之返

還)、其他已發生保險服務費用及其履約現金流量之任何後續變動。

2.與剩餘保障負債之變動有關之金額，如虧損性合約群組之損失以及此等損失之迴

轉。

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收益或費損：係源自於所持有之再保險分出業務產生之收益或

費損，包含下列項目：

1.自再保險人攤回金額。

2.所支付保費分攤金額。



(格式二)

公司：XX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元

評估基準日：民國xxx年MM月DD日

自用汽車 商用汽車 汽車合計 機車
微型

電動二輪車
合計

1.自留滿期純保費（註2） 0 0 

2.期初自留業務剩餘保障負債餘額-任何損失組成部分（註3） 0 0 

3.期末自留業務剩餘保障負債餘額-任何損失組成部分（註4） 0 0 

4a.上一年度累積特別準備儲存之孳息--純保費(=[(12.)+(14.)]*(a)*(b)) 0 0 0 0 0 0 

4b.上一年度累積特別準備儲存之孳息--業務費用(=[(7.)]*(a)*(b)) 0 0 0 0 0 0 

(a)利率

(b)期間（註5）

5.自留保險賠款（註6） 0 0 

6.特別準備淨變動--純保費(=1.+4a.-5.-(3.-2.)) 0 0 0 0 0 0 

7.上年度末累積之特別準備金--業務費用 0 0 

8.特別準備金淨變動--業務費用--提存(註7) 0 0 

0 0 

10.本年度末累積之特別準備金--業務費用(=7.+8.-9.) (註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2.上年度末累積之特別準備--純保費（註9）

13.特別準備淨變動--收回--純保費（註8） 0 0 0 0 0 0 

(a)若第11.項不為0，應收回之特別準備=0

(b)若第11.項為0，且第12.項小於0，應收回之特別準備=0

(c)若第11.項為0，且第12.項大於等於0，應收回之特別準備=(-6.-9.,12.)之較小者

14.上年度末累積之備忘分錄差額--純保費（註9）

15.小計(=6.+9.+12.+14.)（註8） 0 0 0 0 0 0 

16.(a)若第15.項大於等於0，本年度末累積之特別準備餘額--純保費(=第15.項)（註8） 0 0 0 0 0 0 

   (b)若第15.項小於0，本年度末累積之備忘分錄差額(=第15.項) 0 0 0 0 0 0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特別準備(金)計算表

9.特別準備金淨變動--業務費用--收回

11.本年度特別準備淨變動--提存--純保費

    (若第6項大於0，提存數=(6.)；若第6項不大於0，提存數=(6.+9.,0)之較大者)〈註8〉

(註2)：第1項之數字來自格式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未滿期保費準備(金)計算表中第53項之數據。

(註4)：第3項之數字來自格式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未滿期保費準備(金)計算表中第51項之數據。

(註5)：以經過月份除以十二為計算基礎。

(註9)：第12項及第14項之汽車合計欄及合計欄為上年度第16項之數字，非來自本年度第12項、第14項之自用汽車、商用汽車欄、機車欄及微型電動二輪車欄之加總。

(註7)：依主管機關所規定每一簽單件數之保險人業務費用提撥金額並加上第4b項。

(註1)：請提供本保險簽單保費統計表及各種準備(金)檢核表，格式如附表1及附表3。

(註3)：第2項之數字來自格式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未滿期保費準備(金)計算表中第43項之數據。

(註8)：第9項、第10項、第11項、第13項、第15項及第16項汽車合計欄及合計欄之數字，依本表公式計算而得，非來自第11項、第13項、第15項及第16項之自用汽車、

(註6)：第5項之數字來自格式四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賠款準備(金)計算表中第74項之數據。

       商用汽車欄、機車欄及微型電動二輪車欄之加總。



（格式三）

單位：元

公司：XX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評估基準日：民國xxx年MM月DD日

自用 商用 小計 1年期 2年期 小計 1年期 2年期 3年期 小計

一、業務統計 (註2)
1.純保費收入 0 0 0 0
2.再保費收入 0 0 0 0
3.再保費支出 0 0 0 0
4.自留純保費(=1.+2.-3.) 0 0 0 0 0 0 0 0 0 0 0
5.直接承保業務總保費收入 0 0 0 0

二、未滿期保費準備金 -純保費基礎

(一)直接承保業務

6.期初剩餘保障負債餘額-排除任何損失組成部分 0 0
7.期初剩餘保障負債餘額-任何損失組成部分 0 0
8.期初剩餘保障負債餘額(=6.+7.) 0 0 0 0 0 0
9.本期保險收入 0 0
10.與未來服務有關之變動-虧損性合約群組之損失及損失迴轉 0 0
11.本期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排除任何損失組成部分 0 0
12.本期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任何損失組成部分 0 0
13.本期所發行之保險合約收取之純保費 0 0
14.期末剩餘保障負債餘額-排除任何損失組成部分(=6.-9.+11.+13.) 0 0 0 0 0 0
15.期末剩餘保障負債餘額-任何損失組成部分(=7.+10.+12.) 0 0 0 0 0 0
16.期末剩餘保障負債餘額(=14.+15.) 0 0 0 0 0 0
17.說明計算保險收入之方法 (註2)

(二)再保險分入業務

18.期初剩餘保障負債餘額-排除任何損失組成部分 0 0
19.期初剩餘保障負債餘額-任何損失組成部分 0 0
20.期初剩餘保障負債餘額(=18.+19.) 0 0 0 0 0 0
21.本期保險收入 0 0
22.與未來服務有關之變動-虧損性合約群組之損失及損失迴轉 0 0
23.本期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排除任何損失組成部分 0 0
24.本期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任何損失組成部分 0 0
25.本期所發行之保險合約收取之純保費 0 0
26.期末剩餘保障負債餘額-排除任何損失組成部分(=18.-21.+23.+25.) 0 0 0 0 0 0
27.期末剩餘保障負債餘額-任何損失組成部分(=19.+22.+24.) 0 0 0 0 0 0
28.期末剩餘保障負債餘額(=26.+27.) 0 0 0 0 0 0
29.說明計算保險收入之方法 (註2)

(三)再保險分出業務

30.期初剩餘保障資產餘額-排除損失回收組成部分 0 0
31.期初剩餘保障資產餘額-損失回收組成部分 0 0
32.期初剩餘保障資產餘額(=30.+31.) 0 0 0 0 0 0
33.本期所支付純保費分攤金額 0 0
34.虧損性標的合約群組之損失回收及迴轉 0 0
35.本期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財務收益或費用-排除損失回收組成部分 0 0
36.本期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財務收益或費用-損失回收組成部分 0 0
37.本期所支付之金額(就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支付之純保費) 0 0
38.期末剩餘保障資產餘額-排除損失回收組成部分(=30.-33.+35.+37.) 0 0 0 0 0 0
39.期末剩餘保障資產餘額-損失回收組成部分(=31.+34.+36.) 0 0 0 0 0 0
40.期末剩餘保障資產餘額(=38.+39.) 0 0 0 0 0 0
41.說明計算所支付純保費分攤金額之方法 (註3)

機車 微型電動二輪車
合計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未滿期保費準備(金)計算表

項目
汽車



(四)自留業務

42.期初剩餘保障負債餘額-排除任何損失組成部分(=6.+18.-30.) 0 0 0 0 0 0
43.期初剩餘保障負債餘額-任何損失組成部分(=7.+19.-31.) 0 0 0 0 0 0
44.期初剩餘保障負債餘額(=42.+43.) 0 0 0 0 0 0
45.本期保險收入(=9.+21.-33.) 0 0 0 0 0 0
46.與未來服務有關之變動-虧損性合約群組之損失及損失迴轉(=10.+22.-34.) 0 0 0 0 0 0
47.本期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排除任何損失組成部分(=11.+23.-35.) 0 0 0 0 0 0
48.本期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任何損失組成部分(=12.+24.-36.) 0 0 0 0 0 0
49.本期所收取之自留純保費(=13.+25.-37.) 0 0 0 0 0 0
50.期末剩餘保障負債餘額-排除任何損失組成部分(=42.-45.+47.+49.) 0 0 0 0 0 0
51.期末剩餘保障負債餘額-任何損失組成部分(=43.+46.+48.) 0 0 0 0 0 0
52.期末剩餘保障負債餘額(=50.+51.) 0 0 0 0 0 0

(五)自留滿期純保費
53.本期自留滿期純保費(=45.-47.) 0 0 0 0 0 0
54.去年全年自留滿期純保費 (註4) 0 0
55.去年同期自留滿期純保費 (註5) 0 0
56.年化自留滿期純保費(=53.+54.-55.) 0 0 0 0 0 0

(六)未滿期保費準備金
57.期初未滿期保費準備金-直接承保業務(=8.) 0 0 0 0 0 0
58.期初未滿期保費準備金-再保險分入業務(=20.) 0 0 0 0 0 0
59.期初分出未滿期保費準備金-再保險分出業務(=32.) 0 0 0 0 0 0
60.期末未滿期保費準備金-直接承保業務(=16.) 0 0 0 0 0 0
61.期末未滿期保費準備金-再保險分入業務(=28.) 0 0 0 0 0 0
62.期末分出未滿期保費準備金-再保險分出業務(=40.) 0 0 0 0 0 0

三、未滿期保費準備金 -總保費基礎

直接承保業務

63.期初剩餘保障負債餘額-排除任何損失組成部分 0 0
64.期初剩餘保障負債餘額-任何損失組成部分 0 0
65.期初剩餘保障負債餘額(=63.+64.) 0 0 0 0 0 0
66.本期保險收入 0 0
67.與未來服務有關之變動-虧損性合約群組之損失及損失迴轉 0 0
68.本期保險取得現金流量之攤銷 0 0
69.本期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排除任何損失組成部分 0 0
70.本期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任何損失組成部分 0 0
71.本期所發行之保險合約收取之總保費 0 0
72.本期保險取得現金流量 0 0
73.期末剩餘保障負債餘額-排除任何損失組成部分(=63.-66.+68.+69.+71.-72.) 0 0 0 0 0 0
74.期末剩餘保障負債餘額-任何損失組成部分(=64.+67.+70.) 0 0 0 0 0 0
75.期末剩餘保障負債餘額(=73.+74.) 0 0 0 0 0 0

(註2)：評估基準日為xxx年mm月dd日，則業務統計之資料期間為xxx年1月1日至xxx年mm月dd日。

(註3)：請於指定儲存格中說明計算滿期所採用之方法，如24分之1法、365分之1法或其他，若填其他請於此處備註說明；其他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

(註1)：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各種準備金管理辦法第三條之規定提存未滿期保費準備金及第四條之規定提存分出未滿期保費準備金，並依第十五條之規定其提存方式由主管機關依本法委託之費率擬訂專業機構報經主管機關核定發布。

(註4)：若評估基準日為xxx年mm月dd日，則去年全年自留滿期純保費係指評估基準日為(xxx-1)年12月31日時本表第53項之數值。

(註5)：若評估基準日為xxx年mm月dd日，則去年同期自留滿期純保費係指評估基準日為(xxx-1)年mm月dd日時本表第53項之數值。



（格式四）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賠款準備 (金)計算表
單位：元

公司：XX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評估基準日：民國xxx年MM月DD日

自用 商用 小計

一、業務統計
(一)直接承保業務

1.保險賠款與給付 0 0
2.理賠費用支出 0 0
3.期初已報未付賠款 0 0
4.期末已報未付賠款 0 0
5.已報賠款(=1.+2.-3.+4.) 0 0 0 0 0 0

(二)再保險分入業務

6.保險賠款與給付 0 0
7.期初已報未付賠款 0 0
8.期末已報未付賠款 0 0
9.已報賠款(=6.-7.+8.) 0 0 0 0 0 0

(三)再保險分出業務

10.攤回再保賠款與給付 0 0
11.期初已報未付賠款 0 0
12.期末已報未付賠款 0 0
13.已報賠款(=10.-11.+12.) 0 0 0 0 0 0

(四)自留業務

14.保險賠款與給付(=1.+6.-10.) 0 0 0 0 0 0
15.理賠費用支出(=2.) 0 0 0 0 0 0
16.期初已報未付賠款(=3.+7.-11.) 0 0 0 0 0 0
17.期末已報未付賠款(=4.+8.-12.) 0 0 0 0 0 0
18.已報賠款(=14.+15.-16.+17.) 0 0 0 0 0 0

二、賠款準備金
(一)直接承保業務

19.期初已發生理賠負債餘額-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 0 0
20.期初已發生理賠負債餘額-風險調整 0 0
21.期初已發生理賠負債餘額(=19.+20.) 0 0 0 0 0 0
22.本期已發生理賠及其他已發生保險服務費用-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 0 0
23.本期已發生理賠及其他已發生保險服務費用-風險調整 0 0
24.本期與過去服務有關之變動-已發生理賠負債有關之履約現金流量之變動-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 0 0
25.本期與過去服務有關之變動-已發生理賠負債有關之履約現金流量之變動-風險調整 0 0
26.本期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 0 0
27.本期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風險調整 0 0
28.所發行之保險合約支付之已發生理賠及其他保險服務費用 0 0
29.期末已發生理賠負債餘額-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19.+22.+24.+26.-28.) 0 0 0 0 0 0
30.期末已發生理賠負債餘額-風險調整(=20.+23.+25.+27.) 0 0 0 0 0 0
31.期末已發生理賠負債餘額(=29.+30.) 0 0 0 0 0 0

(二)再保險分入業務

32.期初已發生理賠負債餘額-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 0 0
33.期初已發生理賠負債餘額-風險調整 0 0
34.期初已發生理賠負債餘額(=32.+33.) 0 0 0 0 0 0
35.本期已發生理賠及其他已發生保險服務費用-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 0 0
36.本期已發生理賠及其他已發生保險服務費用-風險調整 0 0
37.本期與過去服務有關之變動-已發生理賠負債有關之履約現金流量之變動-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 0 0
38.本期與過去服務有關之變動-已發生理賠負債有關之履約現金流量之變動-風險調整 0 0
39.本期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 0 0
40.本期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風險調整 0 0

汽車
機車

微型

電動二輪車
合計項目



41.所發行之保險合約支付之已發生理賠及其他保險服務費用 0 0
42.期末已發生理賠負債餘額-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32.+35.+37.+39.-41.) 0 0 0 0 0 0
43.期末已發生理賠負債餘額-風險調整(=33.+36.+38.+40.) 0 0 0 0 0 0
44.期末已發生理賠負債餘額(=42.+43.) 0 0 0 0 0 0

(三)再保險分出業務

45.期初已發生理賠資產餘額-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 0 0
46.期初已發生理賠資產餘額-風險調整 0 0
47.期初已發生理賠資產餘額(=45.+46.) 0 0 0 0 0 0
48.本期已發生之攤回再保賠款與給付及其他已發生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相關費用-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 0 0
49.本期已發生之攤回再保賠款與給付其他已發生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相關費用-風險調整 0 0
50.本期與過去服務相關之變動-已發生理賠資產之調整-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 0 0
51.本期與過去服務相關之變動-已發生理賠資產之調整-風險調整 0 0
52.本期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財務收益或費用-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 0 0
53.本期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財務收益或費用-風險調整 0 0
54.本期所收取之金額(自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攤回之理賠或費用) 0 0
55.期末已發生理賠負債餘額-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45.+48.+50.+52.-54.) 0 0 0 0 0 0
56.期末已發生理賠負債餘額-風險調整(=46.+49.+51.+53.) 0 0 0 0 0 0
57.期末已發生理賠負債餘額(=55.+56.) 0 0 0 0 0 0

(四)自留業務

58.期初已發生理賠負債餘額-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19.+32.-45.) 0 0 0 0 0 0
59.期初已發生理賠負債餘額-風險調整(=20.+33.-46.) 0 0 0 0 0 0
60.期初已發生理賠負債餘額(=58.+59.) 0 0 0 0 0 0
61.本期已發生理賠及其他已發生保險服務費用-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22.+35.-48.) 0 0 0 0 0 0
62.本期已發生理賠及其他已發生保險服務費用-風險調整(=23.+36.-49.) 0 0 0 0 0 0
63.本期與過去服務有關之變動-已發生理賠負債有關之履約現金流量之變動-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24.+37.-50.) 0 0 0 0 0 0
64.本期與過去服務有關之變動-已發生理賠負債有關之履約現金流量之變動-風險調整(=25.+38.-51.) 0 0 0 0 0 0
65.本期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26.+39.-52.) 0 0 0 0 0 0
66.本期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風險調整(=27.+40.-53.) 0 0 0 0 0 0
67.所支付之自留已發生理賠及其他保險服務費用(=28.+41.-54.) 0 0 0 0 0 0
68.期末已發生理賠負債餘額-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估計值(=58.+61.+63.+65.-67.) 0 0 0 0 0 0
69.期末已發生理賠負債餘額-風險調整(=59.+62.+64.+66.) 0 0 0 0 0 0
70.期末已發生理賠負債餘額(=68.+69.) 0 0 0 0 0 0

(五)自留保險賠款

71.本期保險賠款與給付(=67.) 0 0 0 0 0 0
72.期初已發生理賠負債餘額(=60.) 0 0 0 0 0 0
73.期末已發生理賠負債餘額(=70.) 0 0 0 0 0 0
74.本期自留保險賠款(=71.-72.+73.) 0 0 0 0 0 0

(六)賠款準備金

75.期初賠款準備金-直接承保業務(=21.) 0 0 0 0 0 0
76.期初賠款準備金-再保險分入業務(=34.) 0 0 0 0 0 0
77.期初分出賠款準備金-再保險分出業務(=47.) 0 0 0 0 0 0
78.期末賠款準備金-直接承保業務(=31.) 0 0 0 0 0 0
79.期末賠款準備金-再保險分入業務(=44.) 0 0 0 0 0 0
80.期末分出賠款準備金-再保險分出業務(=57.) 0 0 0 0 0 0

(註2)：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各種準備金管理辦法第五條之規定提存賠款準備金及第六條之規定提存分出賠款準備金，並依第十五條之規定其提存方式由主管機關依本法委託之費率擬訂專業機構報經主管機關核定發布。

(註1)：請提供本保險各種準備(金)檢核表，格式如附表3。



（格式五～(1)）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資金運用明細表 --特別準備金--(一)定期存款

公司：XX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評估基準日：民國xxx年MM月DD日

單位：元

銀行 分行名稱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合                            計

是否存出或質

押列號

金融機構

存單號碼 金額
佔特別準備餘額的

比重
存款期間



（格式五～(2)）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資金運用明細表 --特別準備金 --(二)國庫券

公司：XX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評估基準日：民國xxx年MM月DD日
單位: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計

（註1） 證券代號請洽由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統一配賦。

（註2） 年月日填寫方式為 xxx/mm/dd。
（註3） 期末餘額之衡量方式請填「公允價值」或「攤銷後成本」。

是否存出或質押

期末餘額之

衡量方式

（註3）

到期年月日 票面年利率 購買利率 面值總金額 期末餘額
佔特別準備餘

額的比重列號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年期 發行年月日 購買年月日



（格式五～(3)）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資金運用明細表 --特別準備金--(三)公債

公司：XX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評估基準日：民國xxx年MM月DD日
單位: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計 0 0 

（註1） 證券代號請洽由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統一配賦。

（註2） 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各種準備金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但書規定，不包括可交換公債。

（註3） 年月日填寫方式為xxx/mm/dd。
（註4） 期末餘額之衡量方式請填「公允價值」或「攤銷後成本」。

是否存出或質押

期末餘額之

衡量方式

（註4）

到期年月日 票面年利率 購買利率 面值總金額 期末餘額
佔特別準備餘

額的比重列號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年期 發行年月日 購買年月日



（格式五～(4)）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資金運用明細表--特別準備金--(四)金融債券、可轉讓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及金融機構保證商業本票

公司：XX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評估基準日：民國xxx年MM月DD日

單位:元

代號 名稱

信用評

等

機構

評等等

級
代號 名稱

信用評

等機構

評等等

級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計 0 0 

本表格可參考RBC相關檢查報表之填列方式填寫。

（註1）

（註2）

（註3）

（註4）

（註5）

（註6） 金融債到期日如為永久，按999/99/99填列。

（註7） 期末餘額之衡量方式請填「公允價值」或「攤銷後成本」。

到期年月日填寫方式為xxx/mm/dd。

期末餘額

之衡量方

式

（註7）

期末餘額

評等等級請依信用評等機構所列填寫,並以最近一年之評等資料填寫,若無信用評等者請填無。

保證機構

到期

年月日

是否

存出或質押

證券代號、發行機構代號及保證機構代號請洽由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統一配賦。

證券種類請填列(A).金融債券 (B).可轉讓定期存單 (C).銀行承兌匯票 (D).金融機構保證商業本票。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各種準備金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但書規定，金融

債券以一般金融債券為限。

信用評等機構填列如(A).中華信評  (B).S&P  (C).AM Best  (D).Moody's  (E).Fitch  (F).其他，若無信用評等者請填無。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各種準備金管理辦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保險人依第一項購買之國內有價證券，其發行、承兌或保證之金融機構應經中華信用評等公司評定達twBBB+以上，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國際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相當等級以上。

發行

年月日

購買

年月日

購買

利率
列號

證券

代號

證券

名稱

證券

種類

發行機構
佔特別準

備餘額的

比重

面值

總金額

票面

年利率



（格式五～(5)）

公司：XX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評估基準日：民國xxx年MM月DD日

單位：元

金額
各項投資明細佔總合

計的比例(=(a)~(d)/(4))

(1)自留滿期純保費 (註1)

(2)國庫券及定期存款最低金額(=(1)*30%) 0 

(3)本年度末累積之特別準備  (註2)

(4)特別準備金投資明細合計(=(a)+(b)+(c)+(d)) 0 

(a)定存投資明細合計

(b)國庫券投資明細合計

(c)政府公債投資明細合計

(d)金融債券、可轉讓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及金融機構保證商業本票投資明細合計

相符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資金運用明細表 --特別準備金--(五)總表

(5)檢核 (IF (3) <=(2) then (4.a)+(4.b) >= (3) ELSE (4)>=(3)且(4.a)+(4.b)>=(2))

（註1）第1項之數字為依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本保險年化自留滿期純保費。

（註2）第3項之數字來自格式一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資產負債明細表負債項目中5.其他負債-特別準備。

（註3）第4項之各項數字來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資金運用明細表--特別準備金。

（註4）其中第4項數字應大於等於第3項，第4(a)+4(b)項數字按規定應大於等於第2項。

（註5）國庫券及存放於金融機構之定期存款金額，不得低於「該保險人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

       本保險自留滿期純保費總金額之30％」。

 (註6) 保險人之特別準備餘額，未達「該保險人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本保險自留滿期純保費

       總金額之30%」者，其特別準備金應全部購買國庫券或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於金融機構。



（格式五～(6)）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資金運用明細表--非特別準備金--(六)活期存款、定期存款

公司：XX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評估基準日：民國xxx年MM月DD日

(一)活期存款 單位：元

銀行 分行名稱

(1) (2) (3) (4) (5)

1

2

3

4

5

6

7

8

9

10

0 

(二)定期存款 單位：元

銀行 分行名稱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8

9

10

0 

（註）所謂非特別準備，係指保險人辦理本保險之保險合約負債、再保險合約負債及暫收及待結轉款項，並扣除保險合約資產及再保險合約資產。

是否存出或質

押
存款期間

金融機構
帳戶號碼 金額

佔非特別準備餘

額的比重

合                            計

列號

列號

金融機構
存單號碼 金額

佔非特別準備餘

額的比重

合                            計



（格式五～(7)）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資金運用明細表--非特別準備金--(七)國庫券

公司：XX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評估基準日：民國xxx年MM月DD日
單位: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計

（註1） 證券代號請洽由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統一配賦。

（註2） 年月日填寫方式為xxx/mm/dd。
（註3） 所謂非特別準備，係指保險人辦理本保險之保險合約負債、再保險合約負債及暫收及待結轉款項，並扣除保險合約資產及再保險合約資產。

（註4） 期末餘額之衡量方式請填「公允價值」或「攤銷後成本」。

列號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年期 發行年月日 購買年月日 是否存出或質押到期年月日 票面年利率 購買利率 面值總金額 期末餘額

佔非特別準備

餘額的比重

期末餘額之

衡量方式

（註4）



（格式五～(8)）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資金運用明細表 --非特別準備金--(八)可轉讓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金融機構保證商業本票及附買回公債

公司：XX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評估基準日：民國xxx年MM月DD日

單位:元

代號 名稱
信用評等

機構

評等

等級
代號 名稱

信用評等

機構
評等等級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計

本表格可參考RBC相關檢查報表之填列方式填寫。

（註1）

（註2）

（註3）

（註4）
（註5）
（註6）
（註7）
（註8）期末餘額之衡量方式請填「公允價值」或「攤銷後成本」。

發行

年月日

到期

年月日

購買

年月日

評等等級請依信用評等機構所列填寫，並以最近一年之評等資料填寫,若無信用評等者請填無。

到期年月日填寫方式為xxx/mm/dd。
金融債到期日如為永久，按999/99/99填列。

期末餘額之

衡量方式

（註8）

列號
證券

代號

證券

名稱

證券

種類

發行機構 保證機構

所謂非特別準備，係指保險人辦理本保險之保險合約負債、再保險合約負債及暫收及待結轉款項，並扣除保險合約資產及再保險合約資產。

期末餘額

佔非特別準

備餘額的比

重

是否

存出或質

押

證券代號、發行機構代號及保證機構代號請洽由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統一配賦。

證券種類請填列(A).可轉讓定期存單 (B).銀行承兌匯票 (C).金融機構保證商業本票 (D).附買回公債。

信用評等機構填列如(A).中華信評  (B).S&P  (C).AM Best  (D).Moody's  (E).Fitch  (F).其他，若無信用評等者請填無。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各種準備金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五項規定，保險人依第一項購

買之國內有價證券，其發行、承兌或保證之金融機構應經中華信用評等公司評定達twBBB+以上，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國際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相當等級以上。

票面

年利率

購買

利率

面值

總金額



（格式五～(9)）

公司：XX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評估基準日：民國xxx年MM月DD日

單位：元

金額
各項投資明細佔總合計的

比例(=(a)~(d)/(5))

(1)自留滿期純保費 (註1)

(2)未滿期保費準備及賠款準備餘額 (註2)

(3)持有除特別準備外之資金 (註3)

0 

(5)非特別準備金投資明細合計(=(a)+(b)+(c)+(d)) 0 

(a)活存投資明細合計

(b)定存投資明細合計

(c)國庫券投資明細合計

(d)可轉讓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金融機構保證商業本票及附買回公債投資明細合計

不相符

(註1)
(註2)

(註3)

(註4)

(註5)

(註6)

(註7)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資金運用明細表 --非特別準備金--(九)總表

(4)存款最低金額=IF((2)>(1)*30%,MAX((1)*30%,(3)*45%),(3)) (註4)

(6)檢核IF [((5.a)+(5.b))>=(4) and ((5.a)+(5.b))/(3)>=45% and ((5.a)+(5.b))/(1)>=30%]

第1項之數字為依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本保險年化自留滿期純保費。

第2項之數字來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資產負債明細表負債項目中第1項保險合約負債及第2項再保險合約負債之總和扣除資產項目中第2
項保險合約資產及第3項再保險合約資產之總和。

第3項之數字來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資產負債明細表，保險合約負債、再保險合約負債及暫收及待結轉款項，並扣除保險合約資產及再

保險合約資產之餘額。

第4項數字為以存款方式存放於金融機構之最低金額不得低於「辦理本保險所持有之資金扣除特別準備後之餘額45%及最近一期經會計

師查核或核閱之本保險自留滿期純保費30%」。

第5項之各項數字來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資金運用明細表--非特別準備金。其中第5(a)+5(b)項數字按規定應大於等於第4項。

保險人本保險之未滿期保費準備及賠款準備總額，未達「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本保險自留滿期純保費30%」者，其辦理本

保險所持有之資金應全部以存款方式存放於金融機構。

所謂非特別準備，係指保險人辦理本保險之保險合約負債、再保險合約負債及暫收及待結轉款項，並扣除保險合約資產及再保險合約

資產。



公司：XX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年度:

保險人之業務費用 單位：元、件數

一年期 二年期 小計 一年期 二年期 三年期 小計

一、承保件數

印刷文具費

郵電費

三、行銷相關成本 行銷相關成本

四、推廣費用

推廣費用

(政令教育宣導及

推廣費用)

五、人事成本 人事成本

六、其他一般費用 其他一般費用

七、業務費用合計

(=二+三+四+五+六)
八、本年度實際業務費用每單成本

(= 七/一)
九、現行核定之每單成本

說明：

1.  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業務費用明細表 」係依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會計處理及業務財務資料陳報辦法」第九條第六項之規定辦理。

2. 上表所列之各項類別及費用分類係依據保險人陳報主管機關之「保險費用表一(A0)-營業費用明細」之相關項目為計算基礎,其中本表各費用分類之

      內容得包含「保險費用表一(A0)-營業費用明細」之營業費用分類項目如下:
     [1] 印刷文具費係指:
                  17.印刷文具費

     [2] 郵電費係指:
                  18.郵電費 [註:不列入郵電費-查詢服務費、郵電費-資訊傳輸費,因該項目屬健全本保險之費用]
     [3] 行銷相關成本係指:
                    2.招攬津貼及佣金

                       a.佣金、代理費及強制險手續費等支出

                       d.非佣金之手續費

     [4] 推廣費用(政令教育宣導及推廣費用)係指:
                    5.行銷相關費用(如廣告、DM等)
     [5] 人事成本係指:
                    8.薪資費用

                    9.員工福利費及相關費用

                   10.保險費

     [6] 其他一般費用係指:
                   12.差旅及交通相關費用

                   13.租金費

                   14.辦公設備

                   15.修理保養費用(修繕費)
                   16.折舊費用

                   19.律師費會計師費

                   21.稅捐及執照費等

                           a.營業稅及印花稅 [註:限印花稅]
         25.雜費總額(如捐款等) [註1:不分攤捐款]
                                                 [註2: 不於此項中列入特別補償基金與強制險精算及研究發展費用]
3. 簽證精算人員應檢附相關精算備忘錄資料[以書面及Excel電子檔之方式]以佐證上表各項費用之正確性及提供主管機關所指定之費率釐訂專責機構列

    為費率精算參考之重要依據。

4. 說明3.中所指之相關精算備忘錄資料係指中華民國精算學會所公佈之「財產保險業精算備忘錄範本」中之:「附件F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業務費用明細表」

    等相關系列報表。

二、出單成本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業務費用明細表

類別 費用分類 汽車
機車 微型電動二輪車

合計



附表1

單位：元

險別代號 險別名稱 件數 法定總保費 簽單總保費 純保費 保險人之業務費用 安定基金 特別補償基金
健全本保險之

費用
特別準備金 附加費用小計

014 強制自用汽車責任險

015 強制商業汽車責任險

汽車小計

016 強制機車責任險-1Y

016 強制機車責任險-2Y

機車小計

032 強制微型電動二輪車責任保險-1Y

032 強制微型電動二輪車責任保險-2Y

032 強制微型電動二輪車責任保險-3Y

微型電動二輪車小計

合計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汽車險共保小組之本保險簽單保費明細表。

XX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簽單保費統計表（含批加退資料）

xxx年1月至mm月



附表2

單位：元

險別代號 險別名稱 件數 法定總保費 簽單總保費 純保費 保險人之業務費用 安定基金 特別補償基金
健全本保險之

費用
特別準備金 附加費用小計

014 強制自用汽車責任險

015 強制商業汽車責任險

汽車小計

016 強制機車責任險-1Y

016 強制機車責任險-2Y

機車小計

032 強制微型電動二輪車責任保險-1Y

032 強制微型電動二輪車責任保險-2Y

032 強制微型電動二輪車責任保險-3Y

微型電動二輪車小計

合計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汽車險共保小組之本保險簽單保費明細表。

XX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簽單保費統計表（含批加退資料）

xxx-1年mm+1月至xxx年mm月

(註1)：若評估基準日為xxx年mm月月底日，則計純保費之計算期間為(xxx-1)年(mm+1)月1日~xxx年mm月月底日。   例若評估基準日為98年3月31日，則計算期間為97年4月1日~98年3月31日。

(註2)：若評估基準日為xxx年mm月dd日非月底日，則純保費之計算期間為(xxx-1)年mm月1日~xxx年(mm-1)月月底日。    例若評估基準日為98年2月5日，則計算期間為97年2月1日~98月年1月31日。



附表3

XX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XXX年

表 列 項目 比例 原則 檢核值 差異比例 說明

(1) (2) (3) (4) (5) (6) (7)=(4)-(6) (8)

1. 格式二 1,3 強制汽車險之再保費支出佔純保費收入之比例 應等於60% 60%

2. 格式二 1,3 強制機車險之再保費支出佔純保費收入之比例 應等於60% 60%

3. 格式二 1,3 強制微型電動二輪車險之再保費支出佔純保費收入之比例 應等於60% 60%

4. 格式四 (b),( c)
強制汽車險之再保分出(3)保險賠款與給付佔直接(1)保險賠款

與給付及理賠費用支出之比例
應等於60% 60%

5. 格式四 (b),( c)
強制機車險之再保分出(3)保險賠款與給付佔直接(1)保險賠款

與給付及理賠費用支出之比例
應等於60% 60%

6. 格式四 (b),( c)
強制微型電動二輪車險之再保分出(3)保險賠款與給付佔直接

(1)保險賠款與給付及理賠費用支出之比例
應等於60% 60%

7. 格式四 (f)
強制汽車險再保分出(3)之已報未付賠款佔直接(1)已報未付賠

款之比例
應等於60% 60%

8. 格式四 (f)
強制機車險再保分出(3)之已報未付賠款佔直接(1)已報未付賠

款之比例
應等於60% 60%

9. 格式四 (f)
強制微型電動二輪車險再保分出(3)之已報未付賠款佔直接(1)
已報未付賠款之比例

應等於60% 60%

10. 格式四 (g) 強制汽車險再保分出(3)之未報賠款佔直接(1)未報賠款之比例 應等於60% 60%

11. 格式四 (g) 強制機車險再保分出(3)之未報賠款佔直接(1)未報賠款之比例 應等於60% 60%

12. 格式四 (g)
強制微型電動二輪車險再保分出(3)之未報賠款佔直接(1)未報

賠款之比例
應等於60% 60%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各種準備(金)
檢核表



附表4

XX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XXX年

項目 本期金額 檢核來源 檢核值 差異 說明

(1) (2) (3) (4) (5)=(2)-(3) (6)

1. 1.保險收入 0 0 0 0

2. 2.保險服務費用 0 0 0 0

3. 3.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收益或費損 0 0 0 0

4. 5.保險財務收益或費用 0 0 0 0

5. 6.所持有之再保險合約財務收益或費用 0 0 0 0

6. 8.其他營業成本-利息收入 0 0 0 0

7. 9.其他營業成本-特別準備淨變動 0 0 0 0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收入成本明細表

檢核表


